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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單質借權」為強制執行 
之標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北保險簡字第8號 

葉啓洲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案事實 

壹、原告A公司主張：訴外人B銀

行將其對執行債務人甲、乙之借款債權

14,379,948元及利息與違約金債權讓與

原告。A公司向法院執行處請求執行債

務人甲、乙於被告C保險公司所投保之

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

解約金，經C公司函覆，債務人甲、乙

於C公司有保險契約（生效中）及保價

金若干元。原告請求就債務人甲、乙於

被告所投保之保險契約之「保單質借

權」為追加執行，並經法院於核發扣押

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在案。

被告函覆債務人目前無條件成就或屆期

之金錢債權可供扣押。然債務人甲就附

表編號1、2之保險契約於民國（下同）

110年1月15日之解約金分別為159,632元

及311,438元，依被告網頁上所訂保單借

款比率，甲得向被告行使保單質借之金

額分別為 143,669元及 280,294元；債務

人乙就附表編號3之保險契約之解約金

為109,908元，得向被告行使保單質借之

金額為90,623元，合計514,586元，爰依

強制執行法第120條、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請求確認債務人

甲、乙對被告有上述可質借金額之保單

質借權存在。  

貳、被告抗辯：被告於109年12月9

日收受系爭執行命令，並於同年10日函

覆已依系爭執行命令辦理，並陳報於執

行範圍內無條件成就或屆期之金錢債

權可供扣押，而被告依系爭執行命令，

已不得辦理債務人債務人甲、乙保單借

款等事宜；另保險法第 120條規定之保

單質借權，係專屬於要保人之一種權

能（法律上資格、地位），限定要保人

始得主張，並非可轉讓之債權或權利，

被告於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查詢債務

人甲、乙尚未主動向被告行使保單質

借，債務人甲、乙對被告尚無任何請求

給付借款之權利存在，目前無條件成

就 之 金 錢 債 權 可 供 扣 押 並 無 違 誤 等

語。  

DOI：10.53106/207798362023070133005 

關鍵詞：保單質借權、強制執行、解約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一身專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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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點 

壹、保單借款是否為要保人之「權

利」？  

貳、保單借款是否為要保人之一身

專屬權？  

參、「保單質借權」是否得為強制

執行之標的？  

判決理由 
 

壹、一審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0年度北保險

簡字第8號判決准許原告之請求，確認

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保單質借權」存

在，並肯定「保單借款權」為可供強制

執行之權利。其主要理由為：  

一、依保險法第 120條規定，要保

人於訂立保險契約後，祇要保險費付足

1年以上，即取得保單質借之權利，且

該權利僅能以保險人為行使對象，無從

對他人行使。  

二、保險法第 120條規定之保單質

借權，係將要保人所擁有「保單價值」

之財產權，透過法律規定，具體的變換

為現金利益，其本質係屬保險金之預

付，自可認係要保人之其他財產權，而

適用強制執行法第 117條規定予以強制

執行。  

三 、 被 告 函 文 檢 附 之 附 表 記 載

「……保單借款之規定，第二十條：要

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

金時，要保人得在保單價值準備金範圍

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借款到期

時，應將本息償還本公司，未償還之借

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時，本

契約效力即行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

停 止 前 三 十 日 前 以 書 面 可 知 要 保

人。」，被告之官網亦有關於保單可借

款額度之說明，另110年4月15日答辯二

狀亦陳稱「甲、乙截至110年1月15日止

最高可質借金額如附表所載……」，是

被告亦承認甲、乙有保單質借權。  

貳、二審判決 

經上訴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保險簡上字第14號判決廢棄一審判

決，改判駁回原告之訴。其理由為：

「保險法之原主管機關財政部85年2月7

日 台 財 保 字 第 852362545 號 函 略 謂 ：

『查保險法第 120 條規定之保單質借

權，係專屬於要保人之一種權能（法律

上資格、地位），限定要保人始得為主

張，並非可轉讓之債權或權利。換言

之，要保人於保險費付足2年以上時，

始得依本法第 120條規定以該保險契約

向保險人為質借，在其主張行使此項保

單質借權前，要保人對於保險人請求給

付借款之權利及保險人對於要保人給付

借款之義務均尚未發生，故非民法第

900條權利質權之標的，是以要保人不

得以此為質向他人（包括法人及個人）

為借款。』，準此，保險法第 120條規

定之保單質借權，並非僅享有借款之金

錢利益，仍需承擔加計利息及停效之風

險，且考量基於契約自由原則，自無迫

使要保人質借之理，要保人對質借權行

使與否有自主決定之選擇權，是其性質

係專屬於要保人之一種權能（法律上資

格、地位），而非可轉讓之債權或權

利，亦即非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15

條之1所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權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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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其他繼續性給付債權或第 117條規

定之其他財產權，自不能作為強制執行

標的，亦無從換價。是被上訴人主張本

件所強制執行之保單質借權為其他財產

權，應依強制執行法第 117條規定為執

行，故甲等二人對上訴人有系爭保單質

借權存在，即屬無據。」  
 

評  析 
 

壹、 「保單質借權」爭議與解約金之

強制執行 

本案主要爭點雖然是要保人對於保

險人有無「保單質借權」，但實際上是

「法院能否代債務人終止其所訂立之人

壽保險契約，命保險人償付解約金以供

債權人受償」之法律爭議的衍生問題。

由於終止保險契約不可避免地會使被

保險人將來因為年齡或健康等因素，不

易再以相同條件購得保險保障，文獻

上有主張在強制執行程序上以「代債

務人辦理保單借款」作為執行方法的主

張1。  

前述一審判決肯定要保人對於保險

人有「保單質借權」存在，並肯定「保

單質借權」得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2。二

審判決則否認之。  
 

貳、 保單借款是否為要保人之 
「權利」？ 

一、保單借款為附抵銷預約的消費借貸 

本文認為，保單借款的性質為附抵

銷預約的消費借貸關係，並非具有實體

內涵之權利。保險法第120條第1項規定

要保人「得」向保險人借款。同條第2

項 則 規 定 保 險 人 「 得 」 （ 而 不 是

「應」）貸給可得質借之金額。此一借

貸關係之成立，須以要保人與保險人間

關於借貸金額與利率等事項達成一致之

意思表示，始能成立。本條規定僅適用

於因採平準費率而累積有保單價值準備

金之保險契約。因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可

供保險人於要保人未依約定還款時，作

為抵銷之用，故保險人無須要求要保人

另行提供借款擔保。然此並不改變保單

借款仍為消費借貸關係之屬性 3。保險

法 第 120 條 所 稱 之 「 以 保 險 契 約 為

質」，在實務上及學說通說咸認為是一

個不當的用語，因為不論是「保險契

約」或依據保險契約所簽發的「保險

 

1 郭宏義，人身保險要保人之何種權利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兼評目前實務對保單價值準備

金、解約金強制執行之作法，保險專刊，32卷3期，2016年9月，326頁以下；梁玉芬，再論保單

價值之強制執行，司法週刊，2006期，2020年6月5日，3版；陳麗玲法官「本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

號裁定協同意見書」，https://tps.judicial.gov.tw/tw/dl-99894-f91c4e8bf80d4f66a6edc25f8b22e005.html
（最後瀏覽日：2023年4月13日）。 

2 類似見解：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北簡字第4004號判決：「保險法第120條規定之保單質

借權，係將要保人所擁有『保單價值』之財產權，透過法律規定，具體的變換為現金利益，

其本質係屬保險金之預付，故保單質借核與一般借款有別，保單質借權可認係要保人之其他

財產權，而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7條規定予以強制執行。」 
3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390號判決、101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判決。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

義，第四卷，2015年9月，578-5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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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既非動產，亦非有價證券或其他

債權，不能成為質權的標的4。  

二、保單借款不具「權利」的特性 

基於債之關係上「權利—義務」的

相對性，假如認為保單借款是一項要保

人對於保險人所享有的「權利」，則保

險人自應負有履行之「義務」，若無正

當理由而拒絕履行義務，將發生債務不

履行的損害賠償責任。但事實上，要保

人並無任意要求保險人交付借款之權，

而仍須以經保險人同意之利率（依責任

準備金利率加碼計算，結果通常會顯著

高於一般借款利率）與借款成數（不同

保險公司以及同一保險公司的不同保險

單都可能有所不同），達成借貸之合

意，始能成立保單借款關係。借貸成立

後，要保人亦須依借貸關係之約定支付

借款利息。  

若要保人與保險人間就利率、借款

金額或成數未能達成合意，則要保人亦

僅能選擇是否終止契約取回解約金，或

另覓其他融資管道，而無向保險人請求

賠償之權。可見，要保人並無強迫保險

人須按其期待之借款條件與數額出借金

錢之私法上「權利」。保險人亦無相對

應的私法上義務。因此，「保單借款」

並不是一個真正具有具體內容的「權

利」。  

三、 要保人負有返還「權利行使成果」

之義務？ 

再者，假如保單借款是要保人對保

險人的「權利」，要保人行使此一「權

利」，向保險人取得借款後，其權利當

因實現而消滅，斷無再向「義務人」返

還其權利行使成果（借得之金錢）之

理。然要保人依保險法第 120條及保險

契約之約定，向保險人辦理保單借款之

後，要保人不但負有返還借款之義務，

亦負有於借款期間支付約定利息之義

務。若其積欠之借款本息累計超過保單

價值準備金時，則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

（保險法第120條第3項）。契約停效屆

滿2年之後，保險人得終止契約，並以

保單價值準備金與借款本息相抵銷，

藉以免除其返還不喪失價值之義務。

凡此種種，均足以顯示保單借款本質

上是一個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實質擔

保，並負有抵銷預約的消費借貸關係，

並不是一個具有具體內容的私法上權

利。其與原本的保險契約之間，應屬

混合契約之性質。至於文獻中或保險實

務上雖有將保險法第 120條稱為要保人

之「保單質借權」或「保單借款權」等

用語，僅是保險實務的慣行稱呼，並不

意味「保單借款」具有「權利」的內

涵。  

四、對「特殊權利說」的回應 

論者有依據保險法第 120條及前述

二審法院引用之財政部85年2月7日台財

保字第 852362545號函敘及：「保險法

第 120條規定之保單質借權，係專屬於

要保人之一種權能（法律上資格、地

位），限定要保人始得為主張，並非可

4 江朝國，同前註，579頁；卓俊雄，論保單借款之屬性──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01年度台上字

第1394號判決評析，收錄於：保險相關法律問題評析（一），2014年3月，9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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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之債權或權利」，認為「保單質

借權」為要保人之「特殊權利」 5。此

一觀點除了有忽略前述保單借款不具

「權利」特性的缺點之外，也忽略了

保單借款是在國內外人壽保險實務普

遍存在的理財方式及融資管道，與一

國之保險法中是否有設置明文規定無

關。德、法、日等國保險法中均無關

於保單借款的規定，但並無礙於保險

實務上保單借款的運作。以我國保險

法第 120條設有保單借款規定，推認此

為要保人的「特殊權利」，立論基礎

至 為 薄 弱 。 進 而 主 張 此 一 「 特 殊 權

利 」 得 為 強 制 執 行 之 標 的 ， 亦 屬 牽

強。  

參、 保單借款是否為要保人之一身 
專屬權？ 

承前所述，保單借款是以人壽保險

契約為基礎，所訂立附有抵銷預約之消

費借貸關係，並不具「權利」的特性，

自然也就無所謂是否為一身專屬權的問

題 。 財 政 部 85 年 2 月 7 日 台 財 保 字 第

852362545號函雖表示：「查保險法第

120條規定之保單質借權，係專屬於要

保 人 之 一 種 權 能 （ 法 律 上 資 格 、 地

位），限定要保人始得為主張，並非可

轉讓之債權或權利。」然其見解缺乏依

據，以該函釋為依據，認為保單借款為

「權利」，而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應屬誤會。況且若依該函釋內容，保單

質借權為「專屬」要保人之權利，何以

得由法院扣押並加以執行？  

 

肆、 「保單質借權」是否得為強制 
執行之標的？ 

保單借款既然不是具有實質內涵的

「權利」，而是附抵銷預約的消費借貸

關係，除非法律另有特別規定得以保單

借款為執行方法，否則不得作為強制執

行的標的。  

一、 執行法院不能以「為債務人創造 

新債務」的方式作為執行方法 

從現行強制執行法的角度觀之，亦

不應承認「保單質借權」為強制執行之

的標的。關於金錢請求權之執行，依強

制執行法之規定，以將執行標的換價及

收取（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

作為執行方法，並無為債務人舉新債以

清償舊債權之理。正如同法院扣押債務

人之不動產後，不得以該不動產為擔

保，為債務人借款來清償債權。以「保

單質借權」為執行標的，等同為債務人

舉債還款，將違反強制執行法關於執行

方法之規定。在比較法上，亦未見有法

院以代要保人辦理保單借款的方式作為

執行方法的例子。  

二、以保單借款作為執行方法的缺點 

「以保單質借權取代終止契約作為

執行方法」之主張6，目的顯然是在維持

人壽保險契約之效力，同時兼顧債權人

之權益保障，立意良善且用心良苦。但

此一作法除了有前述理論缺陷之外，亦

有下列現實面的問題：  

5 郭宏義，同註1，327頁；梁玉芬，同註1，3版。 
6 郭宏義，同註1，327-330頁；梁玉芬，同註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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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若欲避免保險契約上的權利

遭強制執行，本可在法院扣押之前，主

動辦理保單借款，以借得款項向債權人

清償。其所能借得之金額，若如論者所

述將高於解約金時，其所獲得的清償效

果，亦將高於由法院代其終止契約。尤

其是債務金額低於保單借款可得金額

時，要保人更應自行辦理保單借款來清

償債務，以維護自己在保險契約上的利

益。要保人若不主動辦理保單借款清償

債務，亦足已顯示其無清償債務之意

願。其所恃者，即為最高法院民事大法

庭作出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採

取肯定執行法院得代債務人終止人壽保

險契約的見解之前，許多一、二審法院

對於強制執行人壽保險契約上權利所採

的否定見解。債務人若客觀上有以保單

借款來清償債務的能力，卻不願意自行

辦理保單借款清償債務，亦顯見無清償

意願，則吾人何以需要絞盡腦汁為其保

護保險資產？執行法院為何需要偏離強

制執行換價方法的通常解釋，代其辦理

保單借款來清償債務？  

若債務金額超過辦理保單借款可得

之金額，以保單借款作為執行方法，亦

不足以維持保險契約之效力。因為此時

要保人須持續繳交保險費，方得維持保

險契約的效力與保障。但其一旦因繳費

而新增保單價值準備金，在「強制執行

保單質借權說」之下，法院可立即再次

借款用以償債，保險契約將再度停效。

如此勢必降低要保人的繳費辦理復效的

意願，從而使得以保單借款代替終止契

約並維持保險契約效力的目的無法達

成。  

伍、結語 

人壽保險契約累積有保單價值準備

金時，要保人雖得以保險契約為基礎向

保險人借款，但此一借款之性質仍屬消

費借貸關係，須雙方當事人對於借款金

額、利率及借貸期限達成合意，始能成

立，並非要保人對於保險人所得主張之

「權利」，亦無是否具有一身專屬性的

問題。保單借款既非要保人對於保險人

之權利，即無從成為強制執行的標的。

本件一審判決確認要保人對於保險人有

「保單質借權」存在，而為原告（債權

人）勝訴之判決，並不妥當。二審判決

受財政部函釋之影響，認為保單質借權

為專屬要保人之權能，此一理由雖有不

妥，然其認為「保單質借權」並非強制

執行法第 115條、第 115條之 1所稱債務

人對於第三人之金權債權、其他繼續性

給付債權或第 117 條規定之其他財產

權，不能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因而駁

回原告之請求，應屬妥適。♣ 
（本文已授權收錄於月旦知識庫www. 

lawdata.com.tw；更多裁判分析月旦法律

分析庫lawwise.com.tw） 


